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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

第二批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

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规函〔2026〕238 号，

简称《通知》，附件 1），现组织开展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

进中心（简称数促进中心）申报推荐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请申报单位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并参考《制造业数字化转

型促进中心建设指引》（工信厅规函〔2025〕198 号，简称《创

建指引》，附件 2），认真编制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

方案》，于 6 月 20 日前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

（https://szgx.miit.gov.cn/zzyszh/）完成线上申报并将申报材料提

交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。申报单位要严格按要求编制

建设方案，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并对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

    二、请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积极挖掘、发动符合条

件的单位申报，并按要求做好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审核和推荐工

作，每个地市择优推荐不超过 2 家单位，于 6 月 22 日前将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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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建设方案一式两份、盖章版推荐表和光盘（包括盖章版和可编

辑版建设方案、推荐表）报送至我厅（工业互联网处）。 

    三、省属单位、中直驻粤单位不占地方申报名额，完成线上

申报后，纸质材料直报我厅（工业互联网处），相关工作要求同

上。 

 

    附件：1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制造业数

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 

          2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制造业数字化

转型促进中心创建指引》的通知 

          3.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荐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6 月 3 日 

    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胡嘉娟、高新国，020-83134272，83134305；

邮寄地址：广州越秀区吉祥路 100 号（工业互联网处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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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荐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申报对象名称
所服务的

主要行业

省市区给予建设主体相关政策

（含财政资金及金融支持）

1
牵头单位：

联合体成员：（如有）

注：1.推荐表请按优先顺序排序。

2.每个地市可推荐不超过 2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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